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常年法律顾问代理服务项目需求

一、项目最高限价
1.服务期限内常年法律顾问服务费用最高限价：4万元/年。
2.服务期限内诉讼类法律服务费单价最高限价：3000元/件，如案件涉及二审，按该项成交单价80%计费，如案件涉及再审，不再付费。
3.服务期限内协助追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服务费单价最高限价：3000元/件。
以上服务费用包含服务人员在南通市范围内的差旅费用，如确需服务需要且经采购人同意赴市外的，顾问团队成员的交通费、住宿费由采购人承担，按照采购人工作人员因公出差有关规定执行，凭票报销结算。
二、服务内容
1.常年法律顾问服务
①对中心重大决策、行政行为、合同行为等法律事务，提供法律意见和建议；对日常经办管理中遇到的涉法事项提供指导，参与涉法疑难复杂问题研议。
②为中心参加行政复议或办理行政复议案件提供法律服务。
③配合起草、审查、修改中心涉及的各类合同、协议、信息公开等，提供法律意见和建议。
④围绕社保经办实务中的法律问题进行专题授课。年度完成2次。
2.诉讼类法律服务
①代理中心参加经济、民事、行政各类诉讼。
②代理中心参加人事、劳动争议仲裁。
3.协助追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服务
协助做好对当事人取证、催告、移交法院强制执行、《联络函》寄送等事项。
三、服务期限
三年，合同一年一签。每年度合同续签根据对供应商的履约验收评价确定是否续签合同，履约验收通过，续签下一年度服务合同（合同服务起始日期接续上一年度，合同续签期间服务不中断）；履约验收不通过，不再续签下一年度合同。
[bookmark: _GoBack]四、付款方式
1.常年法律顾问服务费。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支付50%该项费用，合同履行6个月支付剩余50%费用。
2.诉讼类法律服务费、协助追回多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服务费。所涉法律事务如采购人委托成交供应商代理，应办理委托手续，按件据实结算。

